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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能源補充設施補助 
設置規劃書（批次） 

 
 
 
 
 
 
 
 
 
 
 
 
 
 
 
 
 
 
 
 
 
 
 
 
 
 
 
 
 
 

申請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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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號：1141226 
 

○○○年設置能源補充設施補助申請摘要表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動機車產業推動計畫）台鑒 

申請人來文 
日期及字號 

      年   月   日                  

 

 

（一） 
申 

請 

人 

法人（公司）名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信箱  

聯絡地址  

（二）適 用 法 令 
經濟部中華民國114年12月23日經產字第11451034390號令「經濟

部提升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 

（三）本次擬申請○站/○座，規劃設置縣市如下（詳細清單如規劃書） 

 

縣市 站數/座數 縣市 站數/座數 縣市 站數/座數 

基隆市 ○/○ 彰化縣  宜蘭縣  

臺北市  南投縣  花蓮縣  

新北市  雲林縣  臺東縣  

桃園市  嘉義市  金門縣  

新竹市  嘉義縣  澎湖縣  

新竹縣  臺南市  連江縣  

苗栗縣  高雄市    

臺中市  屏東縣    
 

送件地址：106-51台北市信義路三段41-2號11樓   電動機車產業推動計畫 
電話：（02）23259908 
傳真：（02）27554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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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補充設施設置地點清單 
 

註：如該案為擴建，請註明原址（站點）有幾座。 
註：如不足請自行增加。 

  

第○次

申請-
案號 

設置類型 
（新建/擴建） 站名 縣市 鄉鎮 

市區 
設置地址/地號 
（請完整填寫） 

設備 
名稱 

設置 
座數 

○-1 擴建 
（原址 O 座）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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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補充設施施工用料清單及預算統計總表（含設備與土建） 
單位：座 

類別 品名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 

能

源

補

充

設

施

設

備 

變動成本 

     
     
     
     
     
     

 
固定成本 

     
     
     
     
     
     

土

地

建

設 

     

     

     

     

     

總計 
註：如有不足，可自行增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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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認可廠商簽訂之合作意向書 
（申請者屬受認可廠商或其關係企業可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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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傳設備或物聯網射頻設備不得為中國大陸產製之採購證明文件 
（如取得本部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者可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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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經濟部設置能源補充設施補助切結書 
 

一、本公司為申請經濟部設置能源補充設施補助，業詳閱「經濟部提升電動機

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下稱補助要點）之規定，並聲明願遵守補助要點

（包括但不限於補助要點日後所新增或修正之規定）。 
 

二、本公司聲明業瞭解經濟部補助設置能源補充設施之目的係為提高民眾使用

電動機車之便利性，保證願妥善管理且持續有效營運本公司申請補助設置

之能源補充設施（下稱本設施），且與附案申請補助設置內容、提供會議

審查之書面資料以及完成設置並驗收後提供之申請資料均完全一致，絕無

任意修改、更換、調變功能或實際施工用料項目不符，或以同一能源補充

設施重複請領設置補助款及任何違反補助要點或其他法律之情事。 
 
三、本公司同意本設施驗收完成後2年之列管期間內，除不得恣意拆除、遷移、

停止營運或變更本設施以外，亦應於每月15日前，分別以各直轄市、縣

（市）及各站為單位提供營運資訊；如本設施因不可抗力因素而需拆除、

遷移或於通報營運時間內停止營運時，本公司應先通報 貴署或 貴署委

託辦理補助要點之機關（構）（下稱受委託機關（構））並取得核准後始得

為之。  
 
四、本公司保證本設施電工部分，皆會由持有中華民國甲種電匠考驗合格證書、

中華民國甲級室內配線技術士證或中華民國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證之合格

電工人員負責施工。本公司並保證本設施之通傳設備或物聯網射頻設備非

中國大陸地區產製，合作之供應商亦未使用中國大陸地區產製產品及其廠

（品）牌非屬陸資企業。 
 

五、本公司了解且知悉 貴署為確保能源補充設施設置符合規範，得逕行派員

查驗本設施，並願配合查驗及提供所需資料，且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六、本公司若有違反上述聲明、出具之申請文件、定期營運資訊或查驗提供之

文件偽造、變造或不實，或違反補助要點或其他法律等情事，同意無條件

繳回已受領之補助款，並接受 貴署或受委託機關（構）所為之相關處分、

承擔所有法律責任及應負一切之賠償責任，且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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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立切結書人： 

公司名稱：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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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級室內配線技術士或甲種電匠以上或相關合格證照及投保證明影本 
 

案號 ○○～○○ 

證照 

 

投保證明 

 

註：如不足請自行增加。 

註：1個欄位限檢附1張證照或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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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補充設施規劃圖（配線圖） 
 

案號  站名  地址/地號  申請人  

工程 
單位  

設計 
單位  

設

計

人

員 

繪勘  

（申請人用印） 設計  

設備商  
電匠  

茲保證 

本案規劃圖所有配置符合中華民國電工法規，使用材料及零組件為 CNS 或其他國際檢驗標準檢測合格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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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O 案設置用地同意書或設置地點土地、建物之權狀影本 


